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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发区污水处理多因子分类分档收费参考标准



	
多因子分类分档
	
下浮档
	
基准档
	
第一档
	
第二档
	
第三档
	
第四档
	第五档  (限值档)
	
超值档

	COD(mg/L)
	≤1900
	2600
	≤3440
	+0.4
	≤4280
	+0.4
	≤5120
	+0.4
	≤5960
	+0.4
	≤6800
	+0.4
	>6800
	+0.8

	氨氮(mg/L)
	≤105
	140
	≤156
	+0.6
	≤172
	+0.6
	≤188
	+0.6
	≤204
	+0.7
	≤220
	+0.8
	>220
	+1.5

	总磷(mg/L)
	≤10
	50
	≤60
	+0.5
	≤70
	+0.5
	≤80
	+0.5
	≤90
	+0.6
	≤100
	+0.6
	>100
	+1.2

	总氮(mg/L)
	≤225
	250
	≤270
	+0.5
	≤290
	+0.5
	≤310
	+0.5
	≤330
	+0.6
	≤350
	+0.6
	>350
	+1.2

	收费标准(元/吨)
	4.2
	7.4
	
9.4
	
11.4
	
13.4
	
15.7
	
18.1
	
22.8

	
备注：纳管污水污染物因子浓度超过基准浓度时，分别按每个超标因子叠加计收，共计5档。不足一档按一档计收。纳管污水污染物全部因子浓度低于(COD<
1900mg/L、氨氮<105mg/L、总磷≤10mg/L、总氮≤225mg/L)时，按4.2元/吨收取，若有其中一项及以上污染物因子超过下浮档且低于基准档的，污水费按基准价 7.4元/吨进行收取。纳管污水浓度其中一项及以上污染物因子超过限值档，原则上不予接收处理，各园区根据污水处理厂实际运行情况，若还能接纳处理的，可按  照超值档每个超标因子叠加计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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